
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豫 0192破申 3号

申请人：河南地之边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辉县市常村镇

毡匠屯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82MA46EKPN8J。

法定代表人：曹道磊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河南省陆壹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河南省尉氏

县 岗 李 乡 柴 村 255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10223MA44UL9A85。

法定代表人：牛道红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2024 年 11 月 26 日，河南地之边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地之边公司）以河南省陆壹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陆壹公

司）不能清偿债务为由，向我院申请对陆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我院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通知了陆壹公司，陆壹公司在法定

期限内就该申请向我院提出异议称，同意公司破产，但希望通

过破产重整程序盘活企业。

我院查明，陆壹公司于 2018年 1月 29日在郑州航空港经

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，现注册资本为 3100

万人民币，已全部出资到位。经营范围：道路、桥梁、市政工

程施工及养护；商品混凝土、沥青混凝土、预拌砂桨、水泥预



制件、装配式预制构件、水泥稳定碎石、级配碎石、机制砂、

再生机制砖建筑材料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；碎石及建筑垃圾的

破碎；道路货物运输；货物专用运输（罐式容器）；建筑劳务

分包；建筑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工程机械设备租赁。

地之边公司与陆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我院于 2024

年 4 月 26 日作出（2024）豫 0192 民初 2339 号民事调解书，

调 解 内 容 为 陆 壹 公 司 分 期 向 地 之 边 公 司 归 还 共 计

6,619,617.59元，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保函费共计 40,687

元由陆壹公司负担。调解书生效后，地之边公司向我院申请强

制执行。我院在执行过程中穷尽财产调查措施，轮候查封该公

司名下车辆 11 辆及轮候查封混凝土生产线一条，未发现陆壹

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于 2024年 10月 23日作出（2024）

豫 0192执 157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地之

边公司未能获得清偿。

同时查明，陆壹公司存在执行案件 8件，全部未履行到位。

各股东股权均被冻结。

我院认为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破产法规定清理

债务。企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陆壹公司

系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

企业法人，具备破产主体资格，属于我院辖区。陆壹公司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地之边公司的破产申请

符合法律规定，我院予以受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

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河南地之边商贸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河南省

陆壹实业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长      赵世英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焦静霞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虎智霞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米聪慧


